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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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

字第1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明田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玖小時。

陳俊榮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玖小時。

陳俊榮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翁明田、陳俊榮二人皆為計程車司機，翁明田於民國111年4

月20日上午10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

車沿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自南往北方向行駛在內側車

道，途經基隆路2段21號前時，明知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及

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不得停車，且如任意暫停在

車道上，將妨害後方車輛通行之權利，為載客上下車，竟基

於以強暴方式妨害他人行駛公路權利之強制不確定故意，貿

然向右變換車道，旋暫停在劃有紅線之路邊，致同向右側後

方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之陳俊榮為此緊急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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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待陳俊榮欲向左移動繞過翁明田之車輛而繼續前行時，

翁明田仍承前犯意，將其駕駛之車輛亦向左移動，使陳俊榮

因行車空間遭翁明田阻擋而無法順利前行，致其正當行進之

通行權遭受翁明田以上述強暴方式所妨害。

二、陳俊榮見其行車路線遭翁明田所妨害，遂心生不滿，當場搖

下車窗對翁明田辱罵稱「幹你娘」、「幹你娘雞掰」、「賽

你娘是不是不會開車」等語（陳俊榮被訴公然侮辱部分業據

撤回，應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其後陳俊榮見翁明田

未予理會，乃跟隨在翁明田車輛後方，待於同日上午11時5

分許，雙方行駛至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時，陳俊

榮亦基於強制之犯意，於超越翁明田駕駛之車輛後，即暫停

在翁明田駕駛之車輛前方，迫使翁明田因此停車，陳俊榮並

下車欲與翁明田理論，其後陳俊榮為阻止翁明田離去，竟承

前強制之犯意，除站在翁明田所駕駛之車輛前方外，復坐在

翁明田駕駛之車輛引擎蓋上，以此強暴方式妨害翁明田駕駛

該營業小客車離去之權利。嗣經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而悉

上情。

三、案經陳俊榮、翁明田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

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事項：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

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

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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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件檢察官、被告翁明田、被告陳俊榮（合稱為被告二

人）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之證據能力，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均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本

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

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

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

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至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

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

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

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921號卷【下稱審易卷】第41至42頁、

本院卷第39頁），分別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俊榮、翁明田於

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

第17583號卷第9至12頁、第21至26頁、第55至56頁），並有

被告二人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在卷可參，堪認被告二

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憑。從而，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二人所犯本案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二人所為，各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又被

告二人各自先後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數行為，各行為間獨立

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單一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

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

評價為當，各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審酌：

　⒈被告翁明田部分，審酌其以前開強暴方式，致告訴人陳俊榮

緊急剎車在車道上，妨害告訴人陳俊榮正常行駛通行之權

利，其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翁明田終能坦承犯行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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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態度，且已與告訴人陳俊榮達成和解，有卷附之調解筆錄

附卷可參（見審易卷第45頁），兼衡其自述其高工畢業、擔

任計程車司機、需扶養配偶和一名小孩且罹患癌症之家庭經

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44頁），及其犯罪動機、情節、目

的、手段、前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⒉被告陳俊榮部分，審酌其不思以正確合法方式處理紛爭，逕

以前開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翁明田駕駛車輛往前行駛及離去

之權利，其所為自應非難。惟考量被告陳俊榮坦承犯行之犯

後態度，且已與告訴人翁明田達成和解，有卷附之調解筆錄

在卷可佐（見審易卷第45頁），兼衡其自陳其國中畢業、擔

任計程車司機、無人需予扶養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

卷第44頁），及其犯罪動機、情節、目的、手段、前科紀錄

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緩刑：

　  被告翁明田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

告陳俊榮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

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

被告二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合於緩

刑之要件，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惟被告二人犯後業已

坦承犯行，並已與彼此達成和解，業如前述。是本院審酌前

揭各點，認被告二人經此偵審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

信無再犯之虞，因認上開對其等所宣告之刑，分別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分別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宣告

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被告二人法治觀念顯然有所不足，

為確保被告二人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

課予一定負擔以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

第8款之規定，命其等分別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法治

教育課程9小時，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

告二人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二人違反上開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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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

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陳俊榮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因見其

行車路線遭告訴人翁明田所妨害而心生不滿，遂搖下車窗並

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道路上，對告訴人翁明田辱

罵「幹你娘」、「幹你娘雞掰」、「賽你娘是不是不會開

車」，以此方式貶損告訴人翁明田之名譽。因認被告陳俊榮

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陳俊榮所為係涉犯刑法第

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刑法第314條規定，為告訴乃

論之罪。茲因告訴人翁明田已於111年11月7日撤回告訴，此

有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見審易卷第43頁），揆諸上開說

明，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就此部分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刑法第304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第2項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刑法施行法第

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敏超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惠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范雅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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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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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1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明田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玖小時。
陳俊榮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玖小時。
陳俊榮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翁明田、陳俊榮二人皆為計程車司機，翁明田於民國111年4月20日上午10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沿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自南往北方向行駛在內側車道，途經基隆路2段21號前時，明知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及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不得停車，且如任意暫停在車道上，將妨害後方車輛通行之權利，為載客上下車，竟基於以強暴方式妨害他人行駛公路權利之強制不確定故意，貿然向右變換車道，旋暫停在劃有紅線之路邊，致同向右側後方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之陳俊榮為此緊急煞車，待陳俊榮欲向左移動繞過翁明田之車輛而繼續前行時，翁明田仍承前犯意，將其駕駛之車輛亦向左移動，使陳俊榮因行車空間遭翁明田阻擋而無法順利前行，致其正當行進之通行權遭受翁明田以上述強暴方式所妨害。
二、陳俊榮見其行車路線遭翁明田所妨害，遂心生不滿，當場搖下車窗對翁明田辱罵稱「幹你娘」、「幹你娘雞掰」、「賽你娘是不是不會開車」等語（陳俊榮被訴公然侮辱部分業據撤回，應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其後陳俊榮見翁明田未予理會，乃跟隨在翁明田車輛後方，待於同日上午11時5分許，雙方行駛至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時，陳俊榮亦基於強制之犯意，於超越翁明田駕駛之車輛後，即暫停在翁明田駕駛之車輛前方，迫使翁明田因此停車，陳俊榮並下車欲與翁明田理論，其後陳俊榮為阻止翁明田離去，竟承前強制之犯意，除站在翁明田所駕駛之車輛前方外，復坐在翁明田駕駛之車輛引擎蓋上，以此強暴方式妨害翁明田駕駛該營業小客車離去之權利。嗣經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而悉上情。
三、案經陳俊榮、翁明田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事項：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翁明田、被告陳俊榮（合稱為被告二人）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至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921號卷【下稱審易卷】第41至42頁、本院卷第39頁），分別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俊榮、翁明田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7583號卷第9至12頁、第21至26頁、第55至56頁），並有被告二人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在卷可參，堪認被告二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憑。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二人所犯本案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二人所為，各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又被告二人各自先後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數行為，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單一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各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審酌：
　⒈被告翁明田部分，審酌其以前開強暴方式，致告訴人陳俊榮緊急剎車在車道上，妨害告訴人陳俊榮正常行駛通行之權利，其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翁明田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已與告訴人陳俊榮達成和解，有卷附之調解筆錄附卷可參（見審易卷第45頁），兼衡其自述其高工畢業、擔任計程車司機、需扶養配偶和一名小孩且罹患癌症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44頁），及其犯罪動機、情節、目的、手段、前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⒉被告陳俊榮部分，審酌其不思以正確合法方式處理紛爭，逕以前開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翁明田駕駛車輛往前行駛及離去之權利，其所為自應非難。惟考量被告陳俊榮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已與告訴人翁明田達成和解，有卷附之調解筆錄在卷可佐（見審易卷第45頁），兼衡其自陳其國中畢業、擔任計程車司機、無人需予扶養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44頁），及其犯罪動機、情節、目的、手段、前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緩刑：
　  被告翁明田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陳俊榮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二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合於緩刑之要件，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惟被告二人犯後業已坦承犯行，並已與彼此達成和解，業如前述。是本院審酌前揭各點，認被告二人經此偵審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因認上開對其等所宣告之刑，分別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分別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被告二人法治觀念顯然有所不足，為確保被告二人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以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其等分別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9小時，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二人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二人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陳俊榮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因見其行車路線遭告訴人翁明田所妨害而心生不滿，遂搖下車窗並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道路上，對告訴人翁明田辱罵「幹你娘」、「幹你娘雞掰」、「賽你娘是不是不會開車」，以此方式貶損告訴人翁明田之名譽。因認被告陳俊榮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陳俊榮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刑法第314條規定，為告訴乃論之罪。茲因告訴人翁明田已於111年11月7日撤回告訴，此有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見審易卷第43頁），揆諸上開說明，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就此部分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刑法第304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敏超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惠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范雅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明田



            陳俊榮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
字第1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明田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玖小時。
陳俊榮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玖小時。
陳俊榮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翁明田、陳俊榮二人皆為計程車司機，翁明田於民國111年4
    月20日上午10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
    車沿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自南往北方向行駛在內側車道
    ，途經基隆路2段21號前時，明知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及顯
    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不得停車，且如任意暫停在車
    道上，將妨害後方車輛通行之權利，為載客上下車，竟基於
    以強暴方式妨害他人行駛公路權利之強制不確定故意，貿然
    向右變換車道，旋暫停在劃有紅線之路邊，致同向右側後方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之陳俊榮為此緊急煞車
    ，待陳俊榮欲向左移動繞過翁明田之車輛而繼續前行時，翁
    明田仍承前犯意，將其駕駛之車輛亦向左移動，使陳俊榮因
    行車空間遭翁明田阻擋而無法順利前行，致其正當行進之通
    行權遭受翁明田以上述強暴方式所妨害。
二、陳俊榮見其行車路線遭翁明田所妨害，遂心生不滿，當場搖
    下車窗對翁明田辱罵稱「幹你娘」、「幹你娘雞掰」、「賽
    你娘是不是不會開車」等語（陳俊榮被訴公然侮辱部分業據
    撤回，應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其後陳俊榮見翁明田
    未予理會，乃跟隨在翁明田車輛後方，待於同日上午11時5
    分許，雙方行駛至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時，陳俊榮亦
    基於強制之犯意，於超越翁明田駕駛之車輛後，即暫停在翁
    明田駕駛之車輛前方，迫使翁明田因此停車，陳俊榮並下車
    欲與翁明田理論，其後陳俊榮為阻止翁明田離去，竟承前強
    制之犯意，除站在翁明田所駕駛之車輛前方外，復坐在翁明
    田駕駛之車輛引擎蓋上，以此強暴方式妨害翁明田駕駛該營
    業小客車離去之權利。嗣經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而悉上情
    。
三、案經陳俊榮、翁明田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
    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事項：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
    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
    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件檢察官、被告翁明田、被告陳俊榮（合稱為被告二人）
    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
    證據能力，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均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本院審
    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
    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
    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
    得作為證據。
二、至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
    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
    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
    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921號卷【下稱審易卷】第41至42頁、
    本院卷第39頁），分別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俊榮、翁明田於
    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
    第17583號卷第9至12頁、第21至26頁、第55至56頁），並有
    被告二人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在卷可參，堪認被告二
    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憑。從而，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二人所犯本案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二人所為，各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又被
    告二人各自先後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數行為，各行為間獨立
    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單一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
    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
    評價為當，各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審酌：
　⒈被告翁明田部分，審酌其以前開強暴方式，致告訴人陳俊榮
    緊急剎車在車道上，妨害告訴人陳俊榮正常行駛通行之權利
    ，其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翁明田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
    態度，且已與告訴人陳俊榮達成和解，有卷附之調解筆錄附
    卷可參（見審易卷第45頁），兼衡其自述其高工畢業、擔任
    計程車司機、需扶養配偶和一名小孩且罹患癌症之家庭經濟
    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44頁），及其犯罪動機、情節、目的
    、手段、前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⒉被告陳俊榮部分，審酌其不思以正確合法方式處理紛爭，逕
    以前開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翁明田駕駛車輛往前行駛及離去
    之權利，其所為自應非難。惟考量被告陳俊榮坦承犯行之犯
    後態度，且已與告訴人翁明田達成和解，有卷附之調解筆錄
    在卷可佐（見審易卷第45頁），兼衡其自陳其國中畢業、擔
    任計程車司機、無人需予扶養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
    卷第44頁），及其犯罪動機、情節、目的、手段、前科紀錄
    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緩刑：
　  被告翁明田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
    告陳俊榮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
    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
    被告二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合於緩
    刑之要件，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惟被告二人犯後業已
    坦承犯行，並已與彼此達成和解，業如前述。是本院審酌前
    揭各點，認被告二人經此偵審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
    信無再犯之虞，因認上開對其等所宣告之刑，分別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分別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宣告
    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被告二人法治觀念顯然有所不足，
    為確保被告二人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
    課予一定負擔以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
    第8款之規定，命其等分別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法治
    教育課程9小時，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
    告二人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二人違反上開所定
    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
    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陳俊榮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因見其
    行車路線遭告訴人翁明田所妨害而心生不滿，遂搖下車窗並
    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道路上，對告訴人翁明田辱
    罵「幹你娘」、「幹你娘雞掰」、「賽你娘是不是不會開車
    」，以此方式貶損告訴人翁明田之名譽。因認被告陳俊榮涉
    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
    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陳俊榮所為係涉犯刑法第
    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刑法第314條規定，為告訴乃
    論之罪。茲因告訴人翁明田已於111年11月7日撤回告訴，此
    有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見審易卷第43頁），揆諸上開說明
    ，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就此部分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刑法第304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第2項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刑法施行法第
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敏超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惠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范雅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明田



            陳俊榮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1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明田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玖小時。
陳俊榮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玖小時。
陳俊榮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翁明田、陳俊榮二人皆為計程車司機，翁明田於民國111年4月20日上午10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沿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自南往北方向行駛在內側車道，途經基隆路2段21號前時，明知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及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不得停車，且如任意暫停在車道上，將妨害後方車輛通行之權利，為載客上下車，竟基於以強暴方式妨害他人行駛公路權利之強制不確定故意，貿然向右變換車道，旋暫停在劃有紅線之路邊，致同向右側後方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之陳俊榮為此緊急煞車，待陳俊榮欲向左移動繞過翁明田之車輛而繼續前行時，翁明田仍承前犯意，將其駕駛之車輛亦向左移動，使陳俊榮因行車空間遭翁明田阻擋而無法順利前行，致其正當行進之通行權遭受翁明田以上述強暴方式所妨害。
二、陳俊榮見其行車路線遭翁明田所妨害，遂心生不滿，當場搖下車窗對翁明田辱罵稱「幹你娘」、「幹你娘雞掰」、「賽你娘是不是不會開車」等語（陳俊榮被訴公然侮辱部分業據撤回，應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其後陳俊榮見翁明田未予理會，乃跟隨在翁明田車輛後方，待於同日上午11時5分許，雙方行駛至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時，陳俊榮亦基於強制之犯意，於超越翁明田駕駛之車輛後，即暫停在翁明田駕駛之車輛前方，迫使翁明田因此停車，陳俊榮並下車欲與翁明田理論，其後陳俊榮為阻止翁明田離去，竟承前強制之犯意，除站在翁明田所駕駛之車輛前方外，復坐在翁明田駕駛之車輛引擎蓋上，以此強暴方式妨害翁明田駕駛該營業小客車離去之權利。嗣經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而悉上情。
三、案經陳俊榮、翁明田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事項：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翁明田、被告陳俊榮（合稱為被告二人）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至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921號卷【下稱審易卷】第41至42頁、本院卷第39頁），分別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俊榮、翁明田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7583號卷第9至12頁、第21至26頁、第55至56頁），並有被告二人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在卷可參，堪認被告二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憑。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二人所犯本案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二人所為，各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又被告二人各自先後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數行為，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單一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各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審酌：
　⒈被告翁明田部分，審酌其以前開強暴方式，致告訴人陳俊榮緊急剎車在車道上，妨害告訴人陳俊榮正常行駛通行之權利，其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翁明田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已與告訴人陳俊榮達成和解，有卷附之調解筆錄附卷可參（見審易卷第45頁），兼衡其自述其高工畢業、擔任計程車司機、需扶養配偶和一名小孩且罹患癌症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44頁），及其犯罪動機、情節、目的、手段、前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⒉被告陳俊榮部分，審酌其不思以正確合法方式處理紛爭，逕以前開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翁明田駕駛車輛往前行駛及離去之權利，其所為自應非難。惟考量被告陳俊榮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已與告訴人翁明田達成和解，有卷附之調解筆錄在卷可佐（見審易卷第45頁），兼衡其自陳其國中畢業、擔任計程車司機、無人需予扶養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44頁），及其犯罪動機、情節、目的、手段、前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緩刑：
　  被告翁明田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陳俊榮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二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合於緩刑之要件，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惟被告二人犯後業已坦承犯行，並已與彼此達成和解，業如前述。是本院審酌前揭各點，認被告二人經此偵審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因認上開對其等所宣告之刑，分別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分別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被告二人法治觀念顯然有所不足，為確保被告二人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以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其等分別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9小時，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二人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二人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陳俊榮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因見其行車路線遭告訴人翁明田所妨害而心生不滿，遂搖下車窗並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道路上，對告訴人翁明田辱罵「幹你娘」、「幹你娘雞掰」、「賽你娘是不是不會開車」，以此方式貶損告訴人翁明田之名譽。因認被告陳俊榮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陳俊榮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刑法第314條規定，為告訴乃論之罪。茲因告訴人翁明田已於111年11月7日撤回告訴，此有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見審易卷第43頁），揆諸上開說明，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就此部分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刑法第304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敏超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惠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范雅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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